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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大连达利凯普科技股份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 

 

大连达利凯普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达利凯普”、“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于 2022 年

11 月 11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贵所”、“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

员会审议通过，于 2023 年 8 月 23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同意予以注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

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08 号〕）（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05 号〕）《深圳证

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2023〕100 号）

（以下简称“《业务实施细则》”）《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

〔2023〕18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等文件，保荐人（主承

销商）针对大连达利凯普科技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资格进行核查，

出具本核查报告。 

一、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准与授权 

（一）发行人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 

2021 年 3 月 27 日，发行人依照法定程序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的议案》等议案。 

2023 年 3 月 18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延长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等议案。 

（二）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与授权 

2021 年 4 月 16 日，发行人召开了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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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的议案》等议案。 

2023 年 4 月 3 日，发行人召开了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

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有关事宜授权期限的议案》等议案。 

（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审核 

2022 年 11 月 11 日，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发布《创业板上市委 2022

年第 79 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根据该公告内容，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委员会

于 2022 年 11 月 11 日召开 2022 年第 79 次会议已经审议同意大连达利凯普科技

股份公司发行上市（首发）。 

2023 年 8 月 23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同意大连达利凯普科技股份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四）发行人关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相关事项的审批 

2023 年 7 月 10 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战略配售的议案》，同意发行人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通过设立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认购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

的 10%。 

二、关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对象的确定和配售股票数量 

（一）战略配售的股票数量 

达利凯普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 60,010,000 股，发行股份占公司发行后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 15.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2,002,000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将于 T-2 日由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依据网下

询价结果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

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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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略配售的对象 

1、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兴证资管鑫众达利凯普 1 号员工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

“达利凯普员工资管计划”）； 

2、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或其下属企业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保投基金”）； 

3、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

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

荐人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跟投机构为保荐人

的相关子公司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创新”）。 

（三）参与规模 

达利凯普员工资管计划拟认购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总规模的 10.00%，即不

超过 6,001,000 股，且预计认购金额不超过 3,500 万元。 

中保投基金拟参与战略配售认购金额不超过 6,600 万元。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

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

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

人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数量不超过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5%，即 3,000,500 股，具体比例根据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规模分档确定： 

（1）发行规模不足 10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5%，但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

元； 

（2）发行规模 10 亿元以上、不足 20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4%，但不超过

人民币 6,000 万元； 

（3）发行规模 20 亿元以上、不足 50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3%，但不超过人

民币 1 亿元； 

（4）发行规模 50 亿元以上的，跟投比例为 2%，但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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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最终跟投与发行价格、实际认购数量与最终实际发行规

模相关，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确定发行价格后对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最终实际

认购数量进行调整。 

三、关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对象的合规性 

（一）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取标准 

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依照《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选取，具体标

准为：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者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或者其下属企业；按照本细则规定实施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二）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对象的主体资格 

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对象为达利凯普员工资管计划、中保投基金和华泰

创新。 

1、达利凯普员工资管计划 

（1）投资主体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为兴证资管鑫众达利凯普 1 号员工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基本情况 

达利凯普员工资管计划拟认购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总规模的 10.00%，即不

超过 6,001,000 股。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兴证资管鑫众达利凯普 1 号员工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设立时间：2023 年 9 月 22 日； 

备案日期：2023 年 10 月 9 日； 

产品编码：SABU05； 

募集资金规模：3,500 万元； 

认购资金规模：3,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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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支配主体：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支配主体非发行人高级管

理人员； 

参与人姓名、担任职务、认购金额与持有比例等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位 
实际缴款金

额（万元） 

资管计划份

额持有比例 

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员工 

1 刘溪笔 董事长、总经理 2,000.00 57.14% 高级管理人员 

2 杨国兴 
副总经理、销售二部

部长 
100.00 2.86% 高级管理人员 

3 王大玮 财务总监 500.00 14.29% 高级管理人员 

4 才纯库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 
500.00 14.29% 高级管理人员 

5 陈秀丹 人力资源部部长 100.00 2.86% 核心员工 

6 王立波 质量部部长 100.00 2.86% 核心员工 

7 朱佳林 信息管理部部长 100.00 2.86% 核心员工 

8 焦圣智 公共事务部部长 100.00 2.86% 核心员工 

合计 3,500.00 100.00% - 

注 1：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注 2：最终获配金额和获配股数待 T-2 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认。 

（3）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管理人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集合 

计划财产，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投资所产 

生的权利。因此，达利凯普员工资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为其管理人兴证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并非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和第三十八条关于可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类型规定，达利凯普员工资管计划作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

配售的资格。 

根据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发行人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同

意发行人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通过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参与本

次发行战略配售，认购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的 10%，承诺参与本次配售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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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票持有期限不少于 12 个月。 

综上，达利凯普员工资管计划已依据法律规范履行了董事会审批程序，符合

《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三条关于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参与

战略配售的规定。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达利凯普员工资管计划的管理人出具的承诺函和委托人出具的声明函、

达利凯普员工资管计划委托人提供的交易凭证以及对委托人进行的访谈，达利凯

普员工资管计划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资金均来自于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或核

心员工的自有资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委托人作为本次

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的情形。达利凯普员工资管计划及委托人与发行人或其他利益关系人

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6）限售安排 

达利凯普员工资管计划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

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达利凯普员工资管计划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

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2、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统一社会代

码/注册号 
91310000MA1FL1NL88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

伙人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出资额 984.42 亿元人民币（注） 成立日期 2016 年 2 月 6 日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园路 18 号 20 层 

营业期限自 2016 年 2 月 6 日 营业期限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注：经中保投基金确认，出资额变更尚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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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保投基金提供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等材料并经登录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查询，中保投基金为已备案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其备案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基金类型 股权投资基金 

基金编号 SN9076 

管理人名称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编号：P1060245） 

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17-05-18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中保投出具的说明函和访谈确认，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中保投

基金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性质 
认缴金额

（亿元） 
占比 

1 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9.95 2.03% 

2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6.00 2.64% 

3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4.75 1.50% 

4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70 0.17% 

5 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 0.30% 

6 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60 0.16% 

7 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40 0.24% 

8 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 0.30% 

9 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2.40 2.28% 

10 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 0.10% 

11 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8.00 1.83% 

12 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3.10 0.31% 

13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6.50 0.66% 

14 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1.00 2.13% 

15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6.90 0.70% 

16 
厦门市城市建设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40.00 4.06% 

17 
上海国企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91 0.60% 

18 
上海军民融合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1.85 1.20% 

19 
上海联升承源二期私募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60 0.16% 

20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60.00 6.09% 

21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70 0.38% 

22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8.00 2.84% 

23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2.85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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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名称 性质 
认缴金额

（亿元） 
占比 

24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11.60 1.18% 

25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20 0.43% 

26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150.65 15.30% 

27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5 0.51% 

28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8.00 1.83% 

29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8.00 0.81% 

30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0.80 0.08% 

31 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8.97 0.91% 

32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9.15 1.95% 

33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50 0.25% 

34 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2.00 1.22% 

35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86.40 8.78% 

36 中保投资（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2.55 0.26% 

37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合伙人及执行

事务合伙人 
23.45 2.38% 

38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30.30 13.24% 

39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2.20 1.24% 

40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8.90 0.90% 

41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9.90 1.01% 

4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4.20 2.46% 

43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8.90 0.90% 

44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 0.20% 

45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6.60 2.70% 

46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3.74 4.44% 

47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6.67 0.68% 

48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 2.03% 

49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48 0.25% 

合计 984.42  100.00% 

注 1：经中保投基金确认，由于出资人出资额和部分份额转让尚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与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披露的存在差异； 

注 2：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中保投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私募基金管理

人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保投资”）系由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 46 家机

构出资设立。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及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均持有中保投资 4%的股权，并列第一大股东，其余

43 家机构合计持有中保投资 88%的股权。中保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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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保投资系根据《国务院关于中国保险投资基金设立方案的批复》（国函

〔2015〕104 号）设立，中保投资以社会资本为主，股权较为分散，单一股东最

高持股比例仅为 4%，任意单一股东均无法对中保投资的股东会、董事会形成控

制，且各股东之间均无一致行动关系，因此中保投资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中保投基金的确认，中保投基金是根据《国务院关于中国保险投资基金

设立方案的批复》（国函〔2015〕104 号），主要由保险机构依法设立，发挥保险

行业长期资金优势的战略性、主动性、综合性投资平台。中保投基金紧密围绕国

家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开展投资，主要投向“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

江经济带等战略项目，在此基础上，基金可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能源资源、

信息科技、绿色环保等领域。中保投基金总规模预计为 3,000 亿元，属于国家级

大型投资基金。 

中保投基金近年来参与了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688981.SH）、上

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88126.SH）、山东威高骨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688161.SH）、江苏灿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88182.SH）、百济神州有限公司

（688235.SH）、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01039.SZ）、孩子王儿童用品

股份有限公司（301078.SZ）、北京汉仪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01270.SZ）等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战略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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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根据《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中保投基金属于“具有长期投

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者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者其下属企业”，

具备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4）关联关系 

根据中保投基金出具的说明文件并经核查，中保投基金与发行人、主承销商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保投基金出具的承诺，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

金，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6）限售期限 

中保投基金承诺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12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

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7）中保投基金的投资决策已取得其管理机构的同意 

2023 年 6 月 13 日，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召开投资决策委员会 2023 年第

17 次会议，会议同意发起设立中国保险投资基金专项基金，参与达利凯普创业

板战略配售，基金规模根据最终获配额度确认。 

3、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

码/注册号 
91110000082819692A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

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孙颖 

注册资本 350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3 年 11 月 21 日 

住所 上海市长宁区武夷路 234 号 

营业期限自 2013 年 11 月 21 日 营业期限至 2033 年 11 月 20 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投资管理；金属链条及其他

金属制品销售；酒店管理；健身休闲活动【分支机构经营】；洗染服

务【分支机构经营】；打字复印【分支机构经营】；停车场服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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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机构经营】；会议及展览服务【分支机构经营】；旅游开发项目策

划咨询【分支机构经营】；票务代理服务【分支机构经营】。（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

住宿服务【分支机构经营】；餐饮服务【分支机构经营】；食品销售

【分支机构经营】；高危险性体育运动（游泳）【分支机构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东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主要人员 

董事长：孙颖 

总经理：晋海博 

合规风控负责人：张华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华泰创新的唯一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业务实施细则》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创业板施行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

投制度，发行人的保荐人依法设立的相关子公司或者实际控制该保荐人的证券公

司依法设立的其他相关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是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华

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是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依法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因此，华

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具有作为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的战略配售资格。 

（4）关联关系 

华泰创新为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母公司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华泰创新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华泰创新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6）限售期限 

华泰创新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24 个月（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

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

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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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

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

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三）战略配售协议 

发行人与上述确定的获配对象订立了参与此次战略配售的认购协议，约定了

申购款项、缴款时间及退款安排、限售期限、保密义务、违约责任等内容。 

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订的认购协议的内容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内容合法、有效。 

（四）合规性意见 

达利凯普员工资管计划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发行

的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产品

编码：SABU05），为《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第五项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类型，具备战略配售资格。达利凯普员工资管计划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

配售，拟认购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10.00%，且已经发行人第一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为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

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为《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第

二项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类型，具备战略配售资格。 

华泰创新为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跟投子公司，为《业务实施细则》第三

十八条第四项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类型，具备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参与战略配售对象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以及发行人、参与战略

配售对象分别出具的承诺函，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向达利凯普员工资管

计划、中保投基金和华泰创新（如有）配售股票不存在《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

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律师核查意见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取标准、资



 

13 

格符合《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达利凯普员工资管计划、中保投基金、

华泰创新（如有）符合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具备作为本

次发行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资格；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保荐人（主承销商）经核查后认为：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管理办法》《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达利凯普员工资管计划、中保投基金及华泰创新（如有）符

合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具备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配

售资格；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向其配售股票不存在《业务实施细则》第

三十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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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大连达利凯普科技股份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之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袁琳翕                  张冠峰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